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试用）

    专利名称           XXXXXXXXXXXX（等X项）
                                        

      专利号           0000000000000（等X项）                                           

  许可方名称            武汉科技大学                                          

        地址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947号                                                

被许可方名称                                                     

        地址                                                

      合同备案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监制

	前言    （鉴于条款）

——鉴于许可方 武汉科技大学 拥有专利名称：XXXXXXXXXXXX（等X项）专利（详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清单）
。 

——鉴于被许可方                             
——鉴于许可方同意向被许可方授予所请求的许可；

    双方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1条 名词和术语（定义条款）

本条所涉及的名词和术语均为签定合同时出现的需要定义的名词和术语。如：

专利——本合同中所指的专利是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实施的由中国专利局受理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

普通实施许可——指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地区、技术领域内实施该专利技术的同时，许可方保留实施该专利技术的权利，并可以继续许可被许可方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该专利技术。

第二条    专利许可的方式与范围

该专利的许可方式是  普通   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交叉许可、分许可）；

该专利的许可范围是在     中国     使用其专利的产品；

第三条    专利的技术内容

许可方向被许可方提供专利号为 0000000000000 ，专利名称为                                                        

XXXXXXXXXXXX（等X项，详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清单）的全部专利文件，并提供实施该专利所涉及的技术秘密及其它技术。

第四条    技术资料的交付

1、 技术资料的交付时间

自合同生效日起，    日内，许可方向被许可方交付合同第三条所述全部技术资料。

2、 技术资料的交付方式和地点

许可方将全部技术资料在武汉科技大学面交被许可方， 

第五条    使用费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涉及的使用费为（¥、＄）          元。采用一次总付方式，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被许可方将使用费全部汇至许可方帐号、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许可方。

2、本合同涉及的使用费为（¥、＄）          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         日内，被许可方即支付使用费的      ％即（¥、＄）          元给许可方，待许可方指导被许可方生产出合格样机      台      日后再支付        ％即（¥、＄）          元。直至全部付清。

被许可方将使用费按上述期限汇至许可方帐号、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许可方。

3、使用费总额（¥、＄）          元，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日支付（¥、＄）          元

    自合同生效日起        个月内支付（¥、＄）            元

           个月内再支付（¥、＄）          元

    最后于        日内支付（¥、＄）          元，直至全部付清。

被许可方将使用费按上述期限汇至许可方帐号，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许可方。

4、该专利使用费由入门费和销售额提成二部分组成。

合同生效日支付入门费（¥、＄）          元，

销售额提成为        ％（一般3~5％），每      个月（或每半年、每年底）结算一次。

被许可方将使用费按上述期限汇至许可方帐号，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许可方。

5、该专利使用费由入门费和利润提成二部分组成（提成及支付方式同4）。

6、该专利使用费以专利技术入股方式计算，被许可方与许可方共同出资（¥、＄）        万元联合制造该合同产品，许可方以专利技术入股股份占总投资的        ％（一般不超过20％），第     年分红制，分配利润。

许可方帐号信息：

户名：武汉科技大学

账号：570357550123

开户行：中行青山支行

三证合一新税号：1242000044 1 439 5 29L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947号

电话：027-68862458

第六条    对技术秘密的保密事项

    1、被许可方不仅在合同有效期内而且在有效期后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将技术秘密泄露给本合同当事双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2、被许可方不得私自复制技术秘密相关材料，合同执行完毕，或因故终止、变更，被许可方均须把全部技术资料退给许可方。

第七条    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对合同技术所作的改进应及时通知对方；

2、有实质性的重大改进和发展，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归改进方，对方有优先、优价被许可，或者免费使用该技术的权利；

3、属原有基础上的较小的改进，双方免费互相提供使用；

4、对改进的技术还未申请专利时，另一方对改进技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许可不得向他人披露、许可或转让该改进技术。

5、属双方共同作出的重大改进，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双方共有。

第八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许可方指定            为项目联系人，被许可方方指定            为项目联系人。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条    不可抗力

发生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力事件（如火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妨碍履行本合同义务时，双方当事人应做到：

（1） 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

（2） 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方法

双方发生争议，不能和解的提请  武汉  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一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的有效期为    年，（不得超过专利的有效期）

2、专利许可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许可终止日期     年  月   日
3、由于被许可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本合同即告终止，或双方另行约定变更本合同的有关条款。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合同一式X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益
许可方盖章                被许可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清单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如只有一项专利，括号内容删掉，下同


�如果只有一、两项专利，此内容删掉，下同


�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许可方式


�以下支付方式，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后，删除其他支付方式


�如果申请免税：科发院需2份，财务处需1份；请根据实际需要填写


�如果大于等于3项专利，请填写次清单，此清单需要双方盖章





